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要點 

一、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所屬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

織及審議準則第十條規定，辦理本府所屬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

教練）績效評量，特訂定本要點。 

二、教練績效評量之送件程序如下： 

(一)教練應於聘任每三學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績效評量表(附件一

或附件二)、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服務學校。 

(二)服務學校人事單位應自收受前款文件次日起一個月內召開該校專

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完成查證，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本府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 

三、教練績效評量之類別及配分比率如下： 

(一)訓練指導績效： 

1、國民小學：百分之三十五。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五十。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百分之六十五。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1、國民小學：百分之五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百分之二十。 

(三)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四、訓練指導績效以教練於服務學校所指導學生之運動團隊或個人績效為

限，積分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團體運動種類項目之同一團隊，或個人運動種類項目之同一學生

訓練指導績效，於教練接受評量之三學年度期間內，以最高一次給

分基準核計之；總分最高以一百分計。 

(二)個人運動種類項目，同一學生依競賽規程同時參加個人賽及團體

賽獲獎者，擇一採計。 

(三)以指導之學生參加國際正式比賽、全國正式比賽、直轄市、縣（市）

正式比賽，作為採計之訓練指導績效積分；給分基準如附件三。 



(四)訓練或指導團體運動種類之同一團隊，以競賽規程所定團體項目

為準；績效積分以個人運動種類項目給分基準乘以二倍核計。但教

育部或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依其給分計算。 

(五)積分之採計，以競賽秩序冊或技術手冊登記為教練者為限。但有特

殊情形，經評委會認定者，不在此限。 

五、專項運動推廣績效之積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所訓練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銜接： 

1、國民小學：百分之四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 

(二)學校專項運動場地器材之維護管理及支援學校專項運動賽會工作： 

1、國民小學：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五。 

(三)協助學校專項運動社團組成與運作及協助鄰近基層學校訓練： 

1、國民小學：百分之二十。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五。 

(四)協助學校推動每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 

1、國民小學：百分之十五。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二十。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二十。 

(五)參加運動科學研習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 

1、國民小學：百分之五。 

2、國民中學：百分之五。 

3、高級中等學校：百分之十。 

教練有其他非屬前項各款之特殊具體事實，並經聘任學校認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所定偏遠地區學校之教練，得另予增加專項

運動推廣績效積分。但至多以百分之十為限。 

六、評委會應自收受第二點第二款相關資料次日起，於二個月內完成評量作



業；評量結果經本府核定後，以書面通知服務學校及教練。 

本府應依評量結果，作成下列決議： 

(一)績效評量總成績達六十分以上者為通過，由服務學校依規定續聘；

績效評量總成績未達六十分者為不通過，由服務學校依規定予以

解聘或不續聘。 

(二)前獲續聘之教練，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達七十分者，

應接受本府輔導。第四學年度之績效評量考核成績依照給分基準

表各給分基準及比例加以計算，(採計服務第二學年度至第四學年

度之成績)，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及年度成績考核合

計需達七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者，為不通過績效考核，將予解聘

或不續聘。 

七、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組成員由本府遴聘具有體育專長及相關實務或學

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本縣績效優良資深教練共同組成。 



 

            附件一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個人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績效評量紀錄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選手姓名 原始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 

果(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65% 

A 級-1 

國際正式 

比賽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A 級-2 

入選代表隊 

入選國家代

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入選縣市代

表隊 

(最高 6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場

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小計 【A+B+C】* 6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65 分)  

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20%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20 分) 

 銜續人數在 5 人

以內者，每人採

計 1 分；銜續人

數在 6 至 10 人

者，除前項原則

外，自第 6 人起

每名採計 2 分，

銜續人數在11人

以上者，除各依

前項原則外，第

11 名起每人採計

3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5 分) 

 1.專項運動場地

及器材之維護管

理情形，由學校

依教練實際執行

情形給分至多 15

分。 

2. 受 評 量 期 間

內，每支援 1 場

學校大型運動賽

會工作，得採計

2-4 分為原則，並

得由學校視協助

得力情形，酌予

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5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20)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 學 研

習，且用於

訓練工作(10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

學相關研習課程

並 取 得 時 數 證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分) 明，每 1 小時採

計 1分(5 分)。 

2.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應用於訓練

工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果

相關資料給分(5

分。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

形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20% +【外加分】* 20%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20分，另得外加最多 2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15%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一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個人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績效評量紀錄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選手姓名 原始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 

果(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50% 

A 級-1 

國際正式 

比賽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A 級-2 

入選代表隊 

入選國家代

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入選縣市代

表隊 

(最高 6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場

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小計 【A+B+C】* 50% =          (本項最高採計至 50 分)  

國民中學適用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35%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35 分) 

 每人採計 5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0 分) 

 1.專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理情

形，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執行情形給分

(至多 10分)。 

2.受評量期間內，

每支援 1 場學校大

型運動賽會工作，

得採計 2-4 分為原

則，並得由學校視

協助得力情形，酌

予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0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

執行情形及佐證資

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20)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際

執行情形及佐證資

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 學 研

習，且應用

於訓練工作

(5 分)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學

相關研習課程並取

得時數證明，每 1

小時採計 1 分(2

分)。 

2.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應用於訓練工作

之相關計畫內容及

執行成果相關資料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給分(3 分)。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形

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35% +【外加分】* 35%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35分，另得外加最多 3.5 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15%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一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個人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績效評量紀錄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選手姓名 原始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 

果(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35% 

A 級-1 

國際正式 

比賽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A 級-2 

入選代表隊 

入選國家代

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入選縣市代

表隊 

(最高 6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場

計之) 

1.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2.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小計 【A+B+C】* 3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35 分)  

 

國民小學適用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50%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40 分) 

 每人採計 5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0 分) 

 1.專項運動場地

及器材之維護管

理情形，由學校

依教練實際執行

情形給分(至多

10 分)。 

2. 受 評 量 期 間

內，每支援 1 場

學校大型運動賽

會工作，得採計

2-4 分為原則，並

得由學校視協助

得力情形，酌予

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0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15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 學 研

習，且用於

訓練工作(5

分)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

學相關研習課程

並 取 得 時 數 證

明，每 1 小時採

計 1分(5 分)。 

2.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應用於訓練

工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果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相關資料給分(5

分。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

形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50% +【外加分】* 50%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50分，另得外加最多 5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考

核

15%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二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團體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績效評量

紀錄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

計分 

評委會審查

結果 

(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65% 

A 級-1 

國際正式 

比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A 級-2 

入選國家隊 

入選國家

代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入選縣市

代表隊 

(最高 6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B 級-2 

教育部/運動

部主辦之運

動聯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

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小計 【A+B+C】* 6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65 分)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20% 

(一) 所訓

練學生畢業

後繼續從事

專項運動銜

接(20 分) 

 銜續人數在 5 人

以內者，每人採

計 1 分；銜續人

數在 6 至 10 人

者，除前項原則

外，自第 6 人起

每名採計 2 分，

銜續人數在11人

以上者，除各依

前項原則外，第

11 名起每人採計

3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5 分) 

 1.專項運動場地

及器材之維護管

理情形，由學校

依教練實際執行

情形給分(至多

15 分)。 

2. 受 評 量 期 間

內，每支援 1 場

學校大型運動賽

會工作，得採計

2-4 分為原則，並

得由學校視協助

得力情形，酌予

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5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20)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 學 研

習，且用於

訓練工作(10

分)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

學相關研習課程

並 取 得 時 數 證

明，每 1 小時採

計 1分(5 分)。 

2.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應用於訓練

工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果

相關資料給分(5

分。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

形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20% +【外加分】* 20%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20分，另得外加最多 2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考

核

15%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二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團體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績效評量

紀錄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

計分 

評委會審查

結果 

(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50% 

A-1 級 

國際正式 

比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A 級-2 

入選國家隊 

入選國家

代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入選縣市

代表隊 

(最高 6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國民中學適用 



B 級-2 

教育部/運動

部主辦之運

動聯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

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小計 【A+B+C】* 50% =          (本項最高採計至 50 分)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35%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35 分) 

 每人採計 5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0 分) 

 1.專項運動場地

及器材之維護管

理情形，由學校

依教練實際執行

情形給分(至多

15 分)。 

2. 受 評 量 期 間

內，每支援 1 場

學校大型運動賽

會工作，得採計

2-4 分為原則，並

得由學校視協助

得力情形，酌予

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0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20)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學研

習，且用於

訓練工作(5

分)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

學相關研習課程

並 取 得 時 數 證

明，每 1 小時採

計 1分(5 分)。 

2.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應用於訓練

工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果

相關資料給分(5

分。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

形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35% +【外加分】* 35%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35分，另得外加最多 3.5 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考

核

15%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二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表【團體運動種類適用】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加 

學校 學年度：       － 

教練姓名  

現職核定情形 次數 年度及日期 

日期 年 月 日 

績效評量

紀錄 

年 月 日 

聘任級別 級 文號 
字 

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到職 年 月 日 

薪級  年 月 日 

年功薪  年 月 日 

本職最高薪級  合計  年 月 日 

考核

內容 
給分項目 分數採計內容 

原始分項

計分 

評委會審查

結果 

(學校勿填) 

一
、
訓
練
或
指
導
績
效
35% 

A 級-1 

國際正式 

比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A 級-2 

入選國家隊 

入選國家

代表隊 

(最高 12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入選縣市

代表隊 

(最高 6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B 級-1 

全國正式比

賽(如依 

基準表 7.之

「其他報經

主管機關核

定之全國性

賽」者，限

擇 2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國民小學適用 



B 級-2 

教育部/運動

部主辦之運

動聯賽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C 級 

直轄市、縣

(市)正式比

賽(限擇 2

場計之)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年度：   /盃賽名稱： 

組別：     /名次：   / 

績效分數：      分 × 2 倍 =        分 

 

 

 

小計 【A+B+C】* 3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35 分)  

 

考

核

內

容 

給分項目 具體內容 採計參考 
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原始分項計分 

評委會審查結果

(學校勿填) 

二

、

專

項

運

動

推

廣

績

效

50% 

(一)所訓練

學生畢業後

繼續從事專

項運動銜接

(40 分) 

 每人採計 5分。 □三年內畢業

之選手，於畢

業後繼續升學

且從事該專項

運動之證明如

升學後之參賽

證明或成績證

明等資料。 

  

(二)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

器材之維護

管理及支援

學校專項運

動賽會工作

(20 分) 

 1.專項運動場地

及器材之維護管

理情形，由學校

依教練實際執行

情形給分(至多

15 分)。 

2. 受 評 量 期 間

內，每支援 1 場

學校大型運動賽

會工作，得採計

2-4 分為原則，並

得由學校視協助

得力情形，酌予

調整計分(至多

10 分)。 

□(1)學校專

項運動場地及

器材之維護管

理紀錄。 

□(2)協助學

校支援學校專

項運動賽會之

相關內容、對

象、人數、及實

際協助執行成

果等。 

  



(三)協助學

校專項運動

社團組成與

運作及協助

鄰近基層學

校 訓 練 (20

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專

項運動社團組

成與運作及協

助鄰近基層學

校訓練之相關

計畫、實施對

象、人數、及實

際 執 行 成 果

等。 

  

(四)協助學

校推動每週

一百五十分

鐘課間活動

(15)分 

 由學校依教練實

際執行情形及佐

證資料給分。 

□協助學校推

動每週一百五

十分鐘課間活

動 之 相 關 計

畫、實施對象、

人數、及實際

執行成果等 

  

(五)參加運

動 科 學 研

習，且用於

訓練工作(5

分) 

 1.教練受評量期

間，參加運動科

學相關研習課程

並 取 得 時 數 證

明，每 1 小時採

計 1分(5 分)。 

2.由學校依教練

實際應用於訓練

工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果

相關資料給分(5

分。 

□(1)教練參

加運動科學研

習課程之時數

證明。 

□(2)教練將

運動科學實際

應用於訓練工

作之相關計畫

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人

數、策略及執

行成果及檢討

等。 

  

教練有其他

非屬一至五

各款之特殊

具體事實，

並經學校認

定者，或偏

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

例所定偏遠

地區學校之

教練(10 分，

採 外 加 方

式) 

 

由學校依實際情

形給分。 

□1.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為

偏 遠 地 區 學

校。 

□2.教練有其

他特殊具體事

蹟 之 佐 證 資

料。 

  

小計 
【(一)+(二)+(三)+(四)+(五)】* 50% +【外加分】* 50% ＝ 

(本項原則最多採計至 50分，另得外加最多 5分) 
 

三

、

年

度

成

績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1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2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學年度 分(原始分數)  (第 3 年)  □ 檢附成績考核通知書  



考

核

15% 小計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 * (1/3) * 15% ＝             

(本項最高採計至 15 分) 
 

合計 
一、訓練或指導績效小計 ＋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小計 ＋ 

三、年度成績考核小計＝          (最高採計至 100 分) 
 

評語 

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校長批核 

  

簽章   

審查結果 

(本欄由花蓮縣政

府專任運動教練績

效評量委員會填

寫) 

□通過(六十分以上) 

□績效評量總成績為六十分以上至未滿七十分者，應接受本府輔導。 

 

□不通過(未達六十分) 

 

審查委員：(簽名)          年   月    日 

備註及重大優劣 

事實 
 

 

 

  



附件三 花蓮縣政府所屬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給分

基準表 

A 級-1 國際正式比賽 

項目 給分 

1 國光體育獎章獲三等三級以上 100 

2 報經主管機關採認之國際正式比賽，獲甄審資格 60 

3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採認之國際正式比賽，獲前三名 40 

A 級-2 入選代表隊 

項目 
依人次給分 

1 人 2 人 3 人 4 人以上 

1 指導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最高以 12 分計） 3 6 9 12 

2 指導選手入選縣市代表隊（最高以 6 分計） 2 4 6 

B 級-1  全國正式比賽 

項目 
各名次給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 全國運動會 60 45 35 25 20 18 16 15 

2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40 30 20 18 16 15 12 

3 

全國各單項協會主辦並經教育部/運動部核定

符合甄試之錦標賽、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採計

最優級組) 

40 30 20 18 16 15 12 10 

4 全民運動會 

30 20 18 16 15 12 10 8 5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6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7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全國性比賽 

（擇優 2場計之） 
20 18 16 15 12 10 8 5 

註： 

1.訓練或指導團體運動種類之同一團隊，以競賽規程所定團體項目為準，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

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2.所稱團體運動種類，係指由雙方多人同時從事競賽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足球、棒球、排球

及籃球等)，如係由個人或雙人等從事競賽，逐次累積點數決定勝負之運動競賽(如：桌球、網

球、羽球及田徑等團體賽)，則定義為個人運動種類。(以下同) 

B 級-2  教育部/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 

項目 
各名次給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至十

六 

 

六六 

1 教育部/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最優級組 100 90 85 80 75 70 65 60 30 

2 教育部/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非最優級組 35 25 20 15 10 8 5 3  

- 



C 級 直轄市、縣（市）正式比賽(限擇優 2 場計之) 

項目 
各名次給分 

一 二 三 

1 參加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正式比賽  

10 

 

8 

 

5 
2 教育部/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非最優級組，其分區賽

前三名之成績得採計給分 

註： 

1.為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2 款規定，避免學生課業受

到影響，同時為免教練為累積取得積分，過度參加地方性競爭等級較低之賽事，而非實際具備各

教育階段應有之訓練績效，爰本項最多採計 2 場比賽為限。 

2.訓練或指導團體運動種類之同一團隊，以競賽規程所定團體項目為準，其績效給分依上述給分

基準，乘以 2 倍核計。 

3.此指正式比賽，不包含對抗賽、友誼賽、邀請賽及其他經評委會認定非屬正式比賽者。 

 

註： 

1.教育部/運動部主辦之運動聯賽，其未分組者，依上表最優級組各名次給分計之。 

2.最優級組各名次給分，除依獎狀列前八名之成績外，其進入十六強而未列前八名者(即第九至

十六名)，需檢附秩序冊或相關單位出具之證明。 

3.參加聯賽之參賽總隊伍數未達 32 隊以上者，不予採計第九至十六名之成績。 


